
依据《普通话水平测试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令第 51 号）《普通话水平测试规程》（国语函〔2023〕1 号）

制定本规则。

一、点名侯测

1.准时候测：应试人须在准考证规定的报到时间到测试点点

名处报到，按照工作人员引导 20 人一组进入候测室；迟到 30 分

钟以上者，取消测试资格。

2.证件齐全：应试人必须携带本人准考证及身份证原件。

3.遵守纪律：严禁将纸、笔、资料或任何电子设备（含手机、

耳机、智能手表、相机等）带入测试场所，一经发现，不论是否

使用、是否与测试内容有关，按违纪论处，取消测试资格；经查

实为舞弊或代考者，按相关法规严肃处理，取消考试资格或考试

成绩，报送国家测试机构记入全国普通话水平测试违纪人员档案，

对应试人及所在单位通报批评。

4.列队测试：应试人需听从考务人员安排，每 20-25 人一组，

按编号列队离开候测室进入信息采集室。

5.重新测试：发生评测失败时，请听从考务人员安排回候测

室重新编组测试。

6.行为文明：应试人在测试区域内保持安静，未经许可不得

擅自离开；请保持室内环境卫生。



二、信息采集

信息采集将采集应试人的身份证信息、指纹信息和照片作为

本次考试的唯一信息，同时采集的照片也会用在普通话证书上。

第一步，请应试人将身份证（不分正反面）放于身份证采集

器上，把准考证（正面对折、有信息的朝外）交给采集工作人员，

待工作人员核验身份信息后，应试人收好身份证。

第二步，照片采集，请应试人在指定的位置采集照片。照片

拍摄要求：

（1）着装整洁得体，穿深色上衣，

不得穿吊带。

（2）严禁化浓妆，不能佩带任何影

响拍摄效果的饰品，如发卡、耳饰及项链

等。

（3）长发束于脑后，头发不可遮耳，

刘海不可遮眉及眼。

（4）需要摘下眼镜、口罩、帽子等遮挡面部的物品，头部

正视摄像机。

第三步，系统抽签，照片拍摄完毕后，系统将会随机生成机

位号，应试人需按照机位号排队，等待进入测试室测试。

由于个人原因，采集身份证信息与报名信息不一致的，不允

许参加测试。采集信息期间注意纪律，不要大声喧哗！



三、测试阶段

（一）应试人在考务人员引导下进入测试室，根据机位号在

指定机位坐好（测试机器号与所抽题号一致），等待考务人员指

令进行操作。

（二）应试人正确佩戴耳机（为听清指令需在开始前将耳麦

挂于脖颈），麦克风在左侧，将话筒调整到距离嘴边 2-3cm的位

置，测试期间不要随意拉动麦克风，防止出现干扰音。

（三）测试过程中，有问题举手示意考务人员。

（四）应试人测试操作流程：

登录——面部识别——确认信息——试音——答题

1.应试人正对摄像头，点击登录，进行人脸识别，核对信息，

无误后点击“确定”按钮，等待试音指令。

2.应试人在系统提示语结束后开始试音，以适中的音量和语

速朗读试音界面上的文字。试音成功，等待测试指令。

3.试音过程中，请注意屏幕右下角的音量波动提示框，以免

音量过小或过大影响试音及测试结果（音量波动在提示框三分之

二位置效果最佳）。若试音失败，屏幕会弹出失败提示框，应试

人点击“确定”按钮后可进行再次试音。

4.测试共有四题，答题时请注意音量提示框，用试音时的语

速和音量进行朗读，吐字清晰、语速适中、音量适度。测试过程

中，不要说与测试内容无关的话。



5.每一题开始前都有一段提示音，请在提示音结束并听到

“嘟”的一声后，再开始朗读。读完一题后，请马上点击界面右

下方的“下一题”按钮，进入下一题的测试，以免录入太多的空

白音影响考试成绩。

6.一、二题横向朗读测试内容，注意不要错行、漏行，读错

可以当即重复一次，以第二次读音为准，屏幕上的黑字和蓝字都

是测试内容，不要丢字落行。第三题朗读出错不能重复，否则重

复扣分。

7.第四题命题说话，请在 10秒钟内选好说话题目，直接口

述“我的说话题目是…”（二选一），不能用鼠标点击，否则系

统默认第一个说话题目。

确认题目后，应试人有 30秒准备时间，“嘟”声后开始答题。



答题需要说满 3分钟，倒计时结束系统将自动提交试卷，出

现考试完成的提示语，应试人即可带好随身物品离开考场。

（五）如测试过程中答题音量出现截幅、漏音等问题导致应

试人测评失败，考务人员会终止本次测试，通知应试人回候测室

重新分组测试。

四、考场纪律

1.应试人须持准考证和本人身份证原件按时到指定地点报

到。迟到 30 分钟以上者，原则上取消当次测试资格。

2.应试人进入考场,要遵守秩序保持安静,听从考务人员的

指令和安排,核验证件后进行信息采集，并按抽取的考试机位号

在候测室等候。

3.应试人进入测试室，不得使用手机等各类具有无线通讯、

拍摄、录音、查询等功能的设备，不得翻阅任何参考资料。测试

过程全程录像，应试人有作弊或其他严重违反考场纪律行为的，

取消当次测试资格或者测试成绩，按有关条例进行处分。

4.应试人测试时应按照监考人员指令进行操作。由应试人随

意操作导致死机、重启、录音效果不好等现象，后果自负。

5.测试过程中如发生任何异常情况，应试人应示意监考人员，

不得擅自处理。

6.测试结束后，经考务人员确认无异常情况，方可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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